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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拟对富康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情况：截止2018年08月15日，富康集团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支行贷款本金

4285.170528万元，利息117.922609万元,各项债权合计44030931.37万元，担保方式为抵押，其中抵押物为富康集团有限
公司名下位于温州市苍南县龙港镇西城路602-656号房产及土地使用权。

二、买受人要求：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但不包括国家公务员、金
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人员、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资产债权转让的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以及失信被执行人或失信被执行人的法定代表人、主
要负责人、影响债务履行的直接责任人员、实际控制人，以及标的债权所涉及主债务人、担保人存在关联关系的自然人、
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含发布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征询或异议。
四、联系方式：对上述资产有意向竞买人请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咨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联系人：陈先生、林先生
联系电话：0577-64762611 ，0577-64260275
地址：浙江省温州市苍南县玉苍路125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

2018年8月23日

关于富康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拟对温州市怡丽床垫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公开处置，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资产情况：截止2018年8月15日，温州市怡丽床垫有限公司尚欠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支行贷款

本金2849.397063万元，利息476.849776万元，各项债权合计3326.246839万元，担保方式为保证加抵押，该户债权由温州
市怡丽床垫有限公司名下房产及土地使用权作抵押，合计土地占地面积17550.80平方米，厂房建筑面积6433.18平方米，
同时由吴正曹担共同还款责任。

二、买受人要求：该债权的交易对象应为具有贷款经营资格的金融机构，主要包括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含省级资产管
理公司）、政策性银行、商业银行、信用社、信托公司等。

三、公告有效期：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含发布日），公告期内受理上述资产处置有关征询或异议。
四、联系方式：对上述资产有意向竞买人请至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苍南支行咨询详细信息及报名。
联系人：陈先生、朱小姐
联系电话：0577-64762611，0577-68715778
地址：浙江省苍南县灵溪镇玉苍路125号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苍南县支行

2018年8月23日

关于温州市怡丽床垫有限公司债权转让公告

（2018）浙01民终4501号
宁波富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郑敏、浙江普达海

文化产业有限公司、浙江普达海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王
媜：本院受理上诉人袁选东、黄柳霞与被上诉人上海浦
东发展银行股分有限公司杭州临安支行及你们案外人
执行异议之诉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达本
院作出的（2018）浙01民终4501号民事判决书，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第一款的规定，
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作出的（2018）浙01民终4501号
民事判决书：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案件受理费
87800元，由上诉人袁选东、黄柳霞负担。本判决为终
审判决。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本院作出的
（2018）浙01民终4501号民事判决书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497号

顾海江、赖桂兰：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紫杉金惠投资
有限公司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案号为(2018)浙
0102民初3497号，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起诉状
副本、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民
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次日下午14时45分(遇法定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11号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2民初3981号

中新房东方控股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孙健诉
被告中新房东方控股有限公司票据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
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
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27日上午9点30分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二号法庭开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0050号
温岭市迦南机械配件厂（普通合伙）、浙江锐拓非

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本院审理的原告林
俊诉被告温岭市迦南机械配件厂（普通合伙）、第三人
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限公司台州分公司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
票、参加诉讼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
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15日。并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
延）在23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
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4561号

杭州泥巴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杭州泥巴
公社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西湖区分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吴骏诉你们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
求判决：你们支付原告工程延期款、未按合同项目进行
施工或未施工的工程和主材款项、施工过程中损毁的
窗户及地面款、离职项目经理胡利亚欠下的未完成工
程款、延期期间的房屋租金损失，你们对已完成的工程
质量作出质保承诺，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法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521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664号

郑小祥：本院受理原告余柏林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
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00分（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06民初6671号

郑红兴：本院受理原告杭州联合农村商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云栖小镇支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
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8387号

浙江中地置业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姜志伟诉你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
0106民初838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
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583号

汪霞姣：本院受理原告杭州一诺汽车租赁有限公
司诉被告汪霞姣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开庭传票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11月30日上午10时00分在本院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378号

肖伟：本院受理原告叶茂青与被告肖伟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8）浙0191民初
37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91民初1607号

戴小丽：本院受理原告杭州经济开发区美途汽车
租赁服务部与被告戴小丽车辆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开庭传票、
应诉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诉讼风险提示、外网告知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
和30日内。并定于2018年12月3日上午9时30分在
本院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3975号之一

曹雨、曹建平：本院受理的原告浙江杭州湾建材
装饰城任飞飞灯具商行诉被告曹雨、曹建平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本院（2018）浙0110民初397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
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009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吴飞、宋夏珠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业
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
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
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良渚
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007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徐敏华、郑日香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
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
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
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
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
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005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
原告刘子荣、黄仙花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
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
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向你公司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

证通知书、民事诉
讼风险提示书、民
事裁定书、民事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3004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陈珑
凤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
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向你公司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并定于
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
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982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毛则
明、毛江芬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通知
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须知、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
9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981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缪昌
盛、吴宁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举证
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事诉讼
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应诉材
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并
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院良渚人民
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979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松
为、刘峰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
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向
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讼
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民
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本
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976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刘丰
平、徐美玉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975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戴洪
民、张卫群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
在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2973号

杭州悦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朱立
安、李素容诉你公司、杭州康信置业有限公司租赁合同
纠纷一案，因采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公司送达，依法
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民事诉
讼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民事裁定书、
民事诉讼须知、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应诉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内。并定于2018年11月15日上午9时00分在
本院良渚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11814号

王德水：本院受理原告江松良诉被告王德水装饰
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期限通知。本案本院决定
于2018年11月12日9时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

理，举证时限至2018年11月11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
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110民初9432号

安徽名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分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陶灵强诉被告安徽名廷建筑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杭州分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中，因你下落
不明，现本院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审判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和举证
期限通知。本案本院决定于2018年11月28日14时在
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进行审理，举证时限至2018年11
月27日止，逾期或不到庭，本院将依法进行缺席审理。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3309号

卢永恩：本院受理原告宁波海卓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与被告卢永恩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
向你送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第92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8）浙0212民初
3309号民事判决书。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9510号

吴华根：本院受理原告郑凯丰与被告吴华根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
定于2018年11月21日上午09时1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
点（鄞州区徐戎路126号）江东第八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2民初7520号

余兆虎：本院受理原告程明周与被告余兆虎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你送达，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风险提示书、外网查询告
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保全裁定书
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次日起15日。并
定于2018年11月21日上午08时45分在本院巡回审判
点（鄞州区徐戎路126号）江东第八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213民初3600号

唐军祥：本院受理原告毛世达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本院已立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证据副本、当事人权利义务
告知书、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自本
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2018
年11月22日上午9时20分，在本院第一审判庭公开开
庭审理，合议庭成员为孙艳、徐恩琴、王建龙，逾期本院
将依法判决。 宁波市奉化区人民法院
(2018)浙0604民初7010号

邵志潮：本院受理原告朱嘉康与被告邵志潮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及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转为
普通程序审理的（2018）浙0604民初7010号民事裁定
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
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8年11月29日14时在本院崧厦人民法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绍兴市上虞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4016号

郭海巍、马柳州：本院受理温州市华盈信用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们下落不明，
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诉讼须知、廉政监
督卡、民事裁定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答辩期为公告期满后次日起的十五日内。举证期
限为答辩期满后起的十五日内。本案定于2018年12月4日
9:30在本院状元人民法庭第四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本院将依法判决。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3民初1828号

曾军军、曾安华：本院受理原告温州市联银融资担
保有限公司与被告曾军军、曾安华追偿权纠纷一案，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本
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
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温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温州市龙湾区人民法院
（2018）浙0304民初2525号

温州市钱程贸易有限公司、张筱艳、钱达平、陈丽
华、钱镭、王飞武、周定海：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温州瓯海
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茶山支行与被告温州市钱
程贸易有限公司、张筱艳、金权武、钱达平、陈丽华、钱镭、
温州市伊蕾愉涵鞋业有限公司、黄忠清、王飞武、周定海
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8）浙0304民初2525号民事判决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六十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被告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
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
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温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温州市瓯海区人民法院

温州市星海商贸有限公司、黄旭凡、潘蓓蕾、诸葛术献：
本人已受让取得原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分行（以下简称“浦发银行”）对温

州市星海商贸有限公司本金为29101810.40元的贷款债权、利息以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相关担
保人有乙方浙江萤尔光电科技有限公司、黄旭凡、潘蓓蕾、诸葛术献等。上述贷款债权均已进
入执行阶段。

本人同意将本人持有的上述债权中金额600万元的的债权权利、利息以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
转让给黄旭凡。请相关债务人直接向黄旭凡承担600万元债权权利、利息以及其从属之担保权利
的还款责任。其余部分债权仍有本人享有并行使，请各债务人履行法律责任。

特此通知并催告。 通知人 史赶超
2018年8月23日

通 知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恒力制动阀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
置。截止2018年7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2698.95万元，债务人位于温州瑞安。浙江恒力制动阀有
限公司由王国贤、韩秀銮、王熙、浙江一超散热器有限公司、瑞安市中意橡胶制品有限公司提供担
保，由浙江恒力制动阀有限公司名下位于瑞安市韩田工业区飞凤路45号土地厂房及塘下镇罗凤花
园工业区提供抵押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相应如注册资
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
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1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信达浙江分公司

联系。
联 系 人：吕健祥
联系电话：0571-85779592
电子邮件：lvjianxia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9、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省开化县宏欣压铸有限
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18年7月31日，
该债权总额为1746.89万元。债务人位于衢
州市开化县，该债权由洪祖富名下位于开化
县城关镇青草坞的土地（土地用途为工业、
综合，土地性质为出让）及地上建筑物、洪祖
富名下位于城关镇芹南路 38 号的土地（土
地用途为工业、商业，土地性质为出让）及地
上建筑物、洪祖富名下位于城关镇芹南路58
号的商住用房（土地用途为住宅，土地性质
为划拨）、洪祖富名下位于开化县城关镇渠
东32号的住宅（土地用途为住宅，土地性质
为划拨）设置抵押，由洪祖富、汪土凤提供担
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
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等条
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
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
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

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
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
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
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5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5天，如对本

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
司联系。

联 系 人：冯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4781
电子邮件：fengl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

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

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

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
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资产处置公告


